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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字號：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 年上易字第 2778 號刑事判決

裁判日期：裁判日期：民國 103 年 02 月 26 日

裁判案由：裁判案由：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2778號

上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DO TRUNG KIEN 杜中堅

選任辯護人　周漢威律師(法扶)

　　　　　　宋一心律師(法扶)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02年

度簡上字第77號，中華民國102年10月24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

易判決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3098號）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DO TRUNG KIEN（杜中堅）係在我國之

    豐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裕公司）工作之越南籍人士，於

    民國102年2月18日20時26分許，在豐裕公司位於新竹縣○○

    鄉○○○街○○○號1樓宿舍之管理員辦公室，核發薪資之仲介

    公司人員阮越霞向其說明其102年1月份之薪資應扣支之各項

    費用後，央求其在員工薪資總表上簽名，俟被告於員工薪資

    總表上簽名並將薪資表單交還予阮越霞之後，旋因薪資應扣

    支之費用項目與告訴人發生爭執，復因亟需用錢，不滿薪資

    遭扣未能實際領得，而欲取回上開薪資表單，竟基於強制之

    犯意，強行出手奪取阮越霞手中持有內含上開薪資單之皮包

    一只，隨即奪門狂奔逃跑，○○○鄉○○○街○○號前，將皮

    包打開，取出上開薪資單撕毀，併同皮包丟棄在地，嗣為在

    後追逐之阮越霞及仲介公司人員阮重正拾起，而以此強暴方

    式妨害告訴人合法所有、持有上開皮包及其內財物之權利。

    嗣經告訴人報警處理，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04

    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

二、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

    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

    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

    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

    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

    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

    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

    在。因此，同法第308 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

    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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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

    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

    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

    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參照），是以下本院採為認定被告

    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庸論敘

    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前揭強制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

    述、證人即告訴人阮越霞、證人阮重正之證述、現場及上開

    皮包、薪資單照片、監視器翻拍照片、現場監視器影像光碟

    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

    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

    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

    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

    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

    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

    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

    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

    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

    為無罪之判決。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

    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

    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

    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

    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

    ，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

    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五、訊據被告DO TRUNG KIEN固不否認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拿

    取告訴人皮包並撕毀薪資單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強制犯

    行，辯稱：伊不是故意搶告訴人皮包，伊簽名後，卻沒有拿

    到錢，伊有請告訴人歸還薪資單，但是告訴人不還給伊，伊

    擔心如果告訴人走了之後，勞工局會以為伊有拿到錢，所以

    才從告訴人皮包裡面拿走伊簽名的薪資單，並無妨害告訴人

    之自由等語。經查：

(一)告訴人於102年2月18日20時26分許，在豐裕公司位於新竹縣

    ○○鄉○○○街○○○號1樓宿舍之管理員辦公室，要求被告於

    102年1月份之薪資單上簽名後，被告因欲取回該薪資單，而

    出手拿取告訴人手中持有內含上開薪資單之皮包一只，隨即

    奪門而出，並於路上將上開薪資單撕毀，併同皮包丟棄在地

    等情，除為被告及告訴人自警詢以還陳述明確外，核與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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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重正於警詢時之證述相符，復有現場及上開皮包、薪資單

    照片18張、監視器翻拍照片2張、新竹縣政府警察局竹北分

    局102年7月22日函所附撕毀薪資單1紙在卷可稽，此部份事

    實，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妨害自由章，除保障身體自由不受侵犯外，尚及於意

    思決定之自由，則所謂「強暴」，自應採廣義之解釋。故所

    謂強暴，乃指對人施用有形物理力之行為，即以實力不法加

    諸他人之謂，惟不以直接施之於他人身體為必要，縱間接施

    諸物體而影響於他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86年度台非字第1

    22號判決參照)；又刑法第304條之強暴、脅迫，祇以所用之

    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

    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如果上

    訴人雇工挑取積沙，所使用之工具確為被告強行取走，縱令

    雙方並無爭吵，而其攜走工具，既足以妨害他人工作之進行

    ，要亦不得謂非該條之強暴、脅迫行為(最高法院28年上字

    第3650號判例參照)。

(三)本件，證人即告訴人阮越霞於偵查時證稱：被告搶了伊皮包

    之後就跑了，被告跑到天津五街有打開皮包，拿出薪水單撕

    掉，皮包內其他財物並無損失，被告搶伊皮包之目的是想撕

    薪資單等語（見偵卷第42頁）；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

    簽完名後，伊把薪資單收回，放在包包裡，因為裡面有扣一

    筆機票款，被告說要把機票款退還，伊說被告已經簽名了，

    伊來不及拒絕還給被告薪資單，被告已經站起來了，當時包

    包放在桌上，伊有拿起包包，被告從伊的手上將包包拿走，

    被告拿走包包後就往外面跑，阮重正和伊一起追出去，追了

    5分鐘追到被告，被告已經把包包打開，拿出薪資單撕掉了

    ，包包裡面的錢和東西沒有減少，只有薪資單被撕掉而已；

    包包當時是掛在伊手肘上，被告是搶走，被告直接站起來就

    搶了等語（見原審卷第55頁至第55頁背面、第61頁至第61頁

    背面）；證人阮重正於警詢時證稱：被告突然衝上來搶告訴

    人的皮包再往外面跑出去，我和阮越霞追到天津五街19號才

    停止，杜中堅拿走薪資單撕毀後，把皮丟在地上等語（見偵

    卷第12頁），核相符合。可知，被告確有自告訴人手中強取

    皮包之行為，其本意固在取回薪資單加以銷毀，但斯時皮包

    係在告訴人手肘上，被告強行以手取走告訴人皮包，已間接

    施力於告訴人手肘，且妨害告訴人是否交還上開薪資單之意

    思決定自由，其行為強度，高於「脅迫」行為，依上開判例

    意旨所示，仍應認已該當於強制之罪名。

(四)至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民法第151條所規定之自助行為，而

    得以阻卻違法，茲敘述如下：

  ⒈按民法第151條規定：為保護自己權利，對於他人之自由或

    財產施以拘束、押收或毀損者，不負損害賠償之責。但以不

    及受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並非於其時為之，則請求權

    不得實行或其實行顯有困難者為限。立法意旨乃係因國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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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法院之目的，在於透過嚴謹之訴訟程序及法律適用程序，

    以和平之方式，解決人民間或人民與國家間之糾紛，避免人

    民以強制或其他暴力手段尋求糾紛之解決，因此人民對於權

    利之存在狀態與他人有所爭執，原應透過法院之程序確定其

    權利之存否，不容許人民藉己力實現其權利，否則無法維持

    法律應有之基本秩序。然若行為人對於權利之行使，與他人

    發生爭執，依其狀況，雖已尋求法院或其他有關機關援助，

    惟在法院或有關機關抵達協助之前，如非及時保存現狀，勢

    將會使權利不得實行或實行顯有困難，則行為人採取保存現

    狀之行為，對於他人之自由施以拘束者，始可適用民法第15

    1條、刑法第21條等規定，而認其行為得以阻卻違法。

  ⒉被告為在我國工作之外籍勞工，不會說、聽、看、寫中文乙

    情，除據被告於警詢時供陳明確外（見偵卷第4頁），告訴

    人亦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薪資條上文字有翻譯成越南文對被

    告解釋；被告與豐裕公司之間的翻譯、薪資給付都是透過伊

    或阮重正處理的等語（見原審卷第54頁、第57頁），足堪認

    定。關於告訴人於被告在薪資單上簽名前是否已充分對被告

    解釋薪資扣款事宜，被告是否確實同意扣除機票費用乙節，

    告訴人於原審審理證稱：薪資單上要扣的項目有寫在薪資單

    上，手寫的部分有寫中文，但也有翻成越南文，越南文就寫

    在中文的上面，伊把薪資單給被告時，有跟被告逐項解釋翻

    譯要扣的項目內容，被告說OK，才在薪資單上簽名；伊把薪

    資單放回皮包後，被告說裡面有扣一條機票款，說要退還機

    票款；被告想要回薪資單是因為機票錢的事情，被告說沒有

    要回越南，所以不能扣機票錢，被告簽名前，伊有告訴被告

    要扣機票錢，因為被告之前同意過年前要回越南，所以要先

    訂機票，機位很難訂，後來被告反悔說不要回去，想要回機

    票費；發薪資給被告時，機票還沒退，後來有去退機票，公

    司吸收退票的手續費，並把新臺幣（下同）12,500元的機票

    費都退給被告了；伊當時沒有跟被告說機票費用的部分，以

    後退票要還給被告，伊有跟被告說要扣除機票費，但沒有告

    訴被告退票以後可以退還機票錢給被告；薪資單上數字的下

    面有伊跟被告解釋之越南文，伊用鉛筆寫越南文體檢費多少

    等，寫在應扣金額的最下面，伊有寫阿拉伯數字，有寫服務

    費、體檢費、機票費的越南文等語（見原審卷第54頁至第55

    頁、第58頁背面至第60頁），且於原審訊問「你是否告訴被

    告公司發放薪資之後，要扣除所有的費用之後，只剩下200

    多元給被告？」、「被告同意後，他才簽名？」、「你是告

    訴被告所有薪資扣除一些必要費用後，只剩下200多元後，

    被告同意才簽名的？」等問題時，告訴人均回答「是」（見

    原審卷第58頁、第58頁背面）。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稱：

    告訴人叫伊簽名的時候，完全都沒有說扣錢的事，等伊簽完

    名之後，告訴人才拿一份影印的薪資單，說要扣這個扣那個

    ，扣完之後只剩下幾十元，伊聽告訴人說完之後，伊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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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就要求告訴人將簽好名的薪資單還給伊；伊目的是要搶

    回伊簽的那張薪資單，因為告訴人之前沒有跟伊講清楚要扣

    什麼，而且告訴人說要扣機票的錢，伊之前已經跟告訴人說

    過好幾次伊沒有要回越南了，為何還要扣機票錢。如果伊不

    拿回薪資條，剩下沒有多少錢，沒有錢治療手傷。告訴人先

    騙伊簽名，才告訴伊要扣機票錢，伊簽名前，告訴人並沒有

    說要扣機票錢，如果告訴人有講清楚的話，伊為何要簽名；

    伊有好幾次請告訴人還給伊，告訴人不還，情急之下，伊才

    搶皮包等語（見原審卷第60頁背面、第63頁背面、第64頁）

    ，與告訴人上開證述並不相符。然被告於案發前已明確表明

    不欲返回越南，為告訴人所不否認，而觀諸卷附被告所撕毀

    之薪資單（見原審卷第39頁），重新貼回部分，並無告訴人

    所述以越南文對被告解釋扣款項目之字樣，足認告訴人之證

    述與事實並不相符。且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被告原先得自

    豐裕公司所領取之薪資係23,648元（見上開卷附薪資單），

    而被告為在我國工作之外籍勞工，是否有可能在確實知悉當

    下因扣機票費等費用後，僅能領取月薪約200元薪資之情況

    下，仍於薪資單上簽名表示同意，已屬可疑。且告訴人亦自

    承當時並未告知被告事後可以退還機票費，已如前述，益徵

    被告當時對於扣除之機票費事後要如何處理，並未完全理解

    ，再者，若被告於簽名時確實知悉並充分了解當下僅能領取

    約200元薪資，衡諸常情，又何須再以強取之方式拿回薪資

    單並撕毀之。足見告訴人在被告簽名前，並未對被告充分解

    釋薪資單上文字所代表之意義及所應扣除之款項。

  ⒊又針對被告於拿取告訴人皮包前是否有向告訴人請求返還該

    簽名之薪資單之部分，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當時被告沒有

    要求伊還被告薪資單等語（見偵卷第43頁），與被告之供述

    亦有不一致之處。然而，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於告訴人將

    薪資單放入皮包後，被告若欲請求再次閱覽薪資單以確認其

    內容，甚或請求返還，當先以口頭請求之方式為之，以探知

    告訴人之態度，殊難想像被告完全未為口頭上之請求，即直

    接以激烈之手段強力奪取之方式拿走告訴人之皮包奪門而出

    ，進而撕毀該薪資單。是以，被告因不擅中文，無法正確理

    解薪資單之內容，告訴人又拒絕返還已簽名之薪資單，被告

    主觀上質疑告訴人以訛騙之方式使其在薪資單上簽名，而取

    得被告於同意扣除機票費等費用之前提下領取1月份薪資之

    憑證，尚非無據。準此，被告之所以拿取告訴人皮包奪門而

    出，進而撕毀該薪資單，不能排除係出於保護自己之1月份

    薪資請求之權利。

  ⒋又被告主張其於102年1月14日上班途中跌倒受傷，同年2月1

    日於仲介公司人員陪同下前往祐嘉診所檢查，始知自己手臂

    骨折需手術治療，雇主即向被告表達終止勞動契約之意，被

    告詢問雇主可否補助其回越南治療，但雇主不同意，因此被

    告不願提前終止勞動契約回越南，告訴人並於同年2月4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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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告知被告要返國，故被告於同年2月4日向財團法人台灣省

    天主教會新竹教區投訴，並由新竹教區之幫忙向勞工局申述

    ，故勞工局已訂於2月19日召開協調會等情，業據被告提出

    祐嘉骨外科診所、新竹國泰綜合醫院、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

    明書各乙紙為證，並據告訴人於原審證稱：被告說他沒有要

    回越南，所以不能扣機票款，我告訴他明天到勞工局再協調

    。扣機票錢，是因為他之前同意過年前要回越南，在台灣的

    農曆過年前，被告有請我去向公司詢問是否可以補助他回越

    南去治療他所受傷的費用，我有去問公司，但公司不同意，

    被告自己有去問他的組長，他組長答應幫他募款，但是被告

    不願意，所以被告就不願意回越南了，確定豐裕公司不補助

    後，被告已經告知不回越南了等語(原審卷第58頁、59頁)。

    而102年除夕日係2月9日，可知，被告於102年1月間因受傷

    想回越南治療，因雇主不願補助而作罷，此事在農曆年即2

    月9日前告訴人已知悉，則就預訂機票部分，告訴人已有充

    分時間辦理退票，薪資單上不應再扣除機票款，雇主卻於同

    年2月18日出具之薪資單上仍預扣機票款，要被告於薪資單

    上簽名，告訴人並要被告就此向勞工局申述，情理上自有可

    議。則被告主張雇主故意在薪資單上扣除機票費用，再使勞

    工局相信雙方已結清薪資，外勞已同意終止契約返回越南等

    語，自非全然無據。

  ⒌又被告於警詢已供承：阮越霞說我的薪水扣完借款後只有

    200多元，我不能接受，如果要扣那麼多錢，先還我簽名那

    張薪資單，明天我們在勞工局再講等語(偵卷第5頁)；告訴

    人阮越霞於偵查中亦供稱：我解釋他的薪資單還有扣一筆機

    票錢12500元，這筆機票錢他不肯付，他想從薪水中領得，

    而且他明天本來預計要去勞工局協調事情，我有跟他說如果

    薪水有問題，他可以在勞工局一併提出來協調，他的態度變

    得很兇，我叫他不要過來，我要報警，他就說妳報警啊，往

    前搶我皮包等語(偵卷第41頁、42頁)。可知，被告於薪資單

    上簽名之後，有向告訴人請求返還，但告訴人不同意，要被

    告於次日協調會中一併提出協調。又本件之薪資爭議，嗣經

    新竹縣政府於102年4月17日協調後已達成協議，被告所實際

    領取之1月份薪資係12,748元，並無扣除上開所稱之機票費

    ，有102年4月17日新竹縣勞資爭議協調紀錄暨102年1月份薪

    資簽收單、新竹縣政府102年7月19日府勞資字第0000000000

    號函暨其附件（見原審卷第10頁至第12頁、第31 頁至第37

    頁）附卷可稽，足見就該筆機票款項是否應於1月份薪資內

    扣除一事，於案發當時確實存有爭議。又告訴人所提出1月

    份薪資單上有扣除上開機票款，被告又已在薪資單上簽名，

    無異承認機票款可自1月份薪資中扣除，甚至可能被解讀為

    被告同意終止僱傭契約，返回越南，影響被告權益甚大。關

    於薪資爭議，固可能日後透過新竹縣政府勞工局協調處理，

    但被告已在薪資單上簽名之情形下，資方已取得有利之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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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調時是否願意讓步，不無疑問，勞工局亦可能作出不利

    於被告之判斷，被告請求給付機票款之權利，實行顯有困難

    ，自符合上開自助行為之要件，得依刑法第21條規定，阻卻

    違法。原審詳查後，同此認定，認公訴意旨所指事項，不能

    使法院產生無合理懷疑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

    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不能證明被告有罪，而

    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認事用法，尚無違誤。

六、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案發時，係與告訴人就機票費

    是否扣除之事發生爭執，顯見被告縱使搭機返國，亦係將來

    之事，並無須立即以不法腕力搶回薪資條之急迫性，且觀被

    告之勞資爭議，嗣經新竹縣政府協調後已達成協議，被告所

    實際領取之1月份薪資係12,748元，並無扣除上開機票費自

    明。又薪資條上已以被告所能理解之阿拉伯數字臚列總薪資

    及應扣除金額，實難想像告訴人於發放薪資時，有何刻意訛

    詐被告之必要。又縱使告訴人與被告對於薪資金額發生爭議

    ，被告至少可報警或委託友人報警之方式處理，自不應以搶

    的方式取走告訴人手上的皮包。被告固屬弱勢人士，其一時

    失慮，有情堪憫恕之處，可從輕量處，但絕非無罪之理由，

    倘被告之行為可獲得無罪認定，豈非容許外籍人士在我國遇

    有勞資爭議時，均可無視於法律規定，而容許隨意以強暴之

    手段強取雇主之財物，此顯非自助行為阻卻違法之規範目的

    云云。惟被告之行為符合自助行為，得阻卻違法，已分析如

    上，被告之行為固不足取，但目的在保護其領取薪資之權利

    ，當時若未取回已簽名之薪資條，其日後實現權利顯有困難

    ，與被告當時並不急於搭機返國無涉。被告嗣後經新竹縣政

    府協調，實際領取之1月份薪資係12,748元，並無扣除上開

    機票費，亦不能排除係因被告取回薪資條加以銷毀之結果，

    不能倒果為因。上開薪資條上固有阿拉伯數字臚列應扣金額

    ，但阿拉伯數字之後，係以中文說明扣除之名目，被告不識

    中文，上開說明對被告即無意義。又本件係發放薪資爭議，

    被告簽名後要求返還，告訴人拒絕，縱使報警，如何期待警

    員自告訴人手中取回薪資條交給被告，何況，被告於本院供

    稱：我才來臺灣沒幾個月而已，警察局的電話我沒有，勞工

    局的電話我也沒有，叫我怎麼去打電話等語(本院卷第47頁

    反面)，自難期被告打電話報警。縱打電話報警，衡情告訴

    人亦早已揚長離去。又自助行為之要件甚嚴，本件被告之行

    為固有符合自助行為，而得阻卻違法，其他外籍人士之勞資

    爭議，情節互異，未必符合自助行為，自不能因本件判決無

    罪，推論我法院容許外籍人士在我國遇有勞資爭議時，均可

    無視於法律規定，而容許隨意以強暴之手段強取雇主之財物

    。從而，檢察官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規定，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繆卓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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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炳梁

                                      法  官  黃雅芬

                                      法  官  陳世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品璇

中    華    民    國   103    年    2     月    26    日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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